
（此乃拟稿，请以当日发言作准）  

(最后定稿 ) 

立法会问题第一条  

（口头答复）  

 

会议日期：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 

提问者：李华明议员          作答者：经济局局长  
 

 

问题：  
 

消 费 者 委 员 会 （ 简 称 “ 消 委 会 ” ） 于 去 年 5 月

发 表 了 一 份 名 为 “ 如 何 遏 止 消 费 交 易 上 出 现 的

欺 骗 、误 导 及 不 公 平 手 法 ”的 研 究 报 告 。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会 ：  
 
(一 )  在 过 去 两 年 ， 当 局 和 消 委 会 共 接 获 多 少

宗 关 于 欺 骗 、 误 导 及 不 公 平 营 商 手 法 的

投 诉 ； 涉 及 多 少 名 投 诉 人 ， 当 中 游 客 的

人 数 为 何 ， 以 及 当 局 或 消 委 会 曾 采 取 甚

么 跟 进 行 动 ；  
 
(二 )  当 局 就 上 述 报 告 曾 采 取 甚 么 跟 进 行 动 ，

以 及 有 关 行 动 至 今 有 何 进 展 ； 及  
 
(三 )  会 否 按 照 消 委 会 在 报 告 中 提 出 的 建 议 ，

立 法 修 订 《 商 品 说 明 条 例 》、《 简 易 程 序

治 罪 条 例 》 及 《 不 合 情 理 合 约 条 例 》 的

相 关 条 文 ， 以 加 强 保 障 消 费 者 的 权 益 ；

若 会 ， 立 法 时 间 表 及 修 订 的 详 情 为 何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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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  

 

主席女士：  

 

 就李华明议员的问题的三个部分，我依次序答

复如下：  

 

(一 ) 过去两年，消费者委员会 (消委会 )收到有关消费

者声称遇上各类欺骗、误导及不公平营商手法的

投诉，所涉及的投诉人及游客的数字如下：  

 

年份  投诉个案宗数 投诉人数目  其中涉及

游客  

2000 2,130 2,130 441 
2001 1,862 1,862 306 
2002  

(截至 5 月 ) 
1,189 1,189 155 

总数  5,181 5,181 902 

 

 上述数字包括由其他机构转介消委会跟进的投

诉个案。接获投诉后，一般来说消委会会考虑投

诉的理据，并联络有关的公司以决定投诉是否成

立。若投诉成立，消委会会尝试作出调解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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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消委会怀疑个案涉及刑事罪行，会视乎情况

将个案转介执法机关跟进。  

 

另一方面，政府的执法机关亦有处理类似的投

诉。由警方收到的投诉个案，若有表面证据显示

有人触犯刑事罪行，警方会调查并采取适当的执

法行动。然而，警方现时并无为涉及消费者声称

在交易中遇上不当营商手法的个案备有独立分

类的统计资料。  

 

 香港海关则负责执行商品说明条例。过去两年，

海关收到的有关投诉，所涉及的投诉人及游客的

数字如下：  

 

年份  投诉个案宗数 投诉人数目  其中涉及

游客  

2000 23 23 0 
2001 48 48 4 
2002  

(截至 5 月 ) 
6 6 1 

总数  77 77 5 
 

在收到投诉后，海关会评估有关的商品说明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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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上构成虚假的商品说明。若有表面证据显示

有人已触犯有关的法例，海关会调查及视乎调查

结果而作出检控。  

 

 执法当局若认为投诉不涉及罪行，会视乎个别投

诉的内容，将投诉转介消委会跟进。  

 

(二 ) 在跟进消委会报告所关注的经营手法问题时，我

们三管齐下，即是说我们鼓励业界改善经营手

法，加强打击不良的经营者，同时亦针对性地加

强消费者教育。具体的行动如下  - 

 

 (i) 鼓励业界改善经营手法  

 提升业界的责任感和商业道德的意识，是解

决问题的重要一环。为协助业界提升服务质

素，消委会曾为不同行业，例如电器产品、

中药、海味等，以及一般零售业的从业员举

办专题讲座，介绍良好的经营手法。在二零

零二年首 5 个月，消委会已举办了 10 次这

类讲座。在业界和消委会双方面共同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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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有最多投诉

的参茸海味店铺，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

投诉下跌了近四成。  

 

 香港旅游发展局亦致力推广其「优质旅游服

务计划」，一方面让消费者易于辨认服务质

素良好的商铺，另一方面对参与计划的经营

者予以肯定，从而鼓励更多经营者自律和改

进。现时已有约 880 间机构，合共差不多

3000 个销售点参加了此计划。  

 

 在鼓励各行业改善经营手法一事上，我们很

高兴得到业界的积极回应，特别是旅游业。

香港旅游业议会更由二零零二年二月起推

行「百分百退款保证」，由旅行社安排前往

已登记的商铺购物的旅客，如果对所购买的

物品不满，可以在 14 天内获得百分百退回

有关款项。同时，在本年十一月将正式生效

的〈旅行代理商 (修订 )条例〉，更规定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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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港旅行团的代理商必须和外游旅行团的

代理商一样领有牌照，而发牌条件之一是有

关人士必须是香港旅游业议会的成员，并遵

守其会员作业守则。旅游业界对有关条例的

支持不但有助完善业界的自我规管，从而提

高旅游业本身的服务质素，同时会进一步提

高到港旅行团的购物保障。  

 

 我们鼓励其他行业也自订营商守则，以加强

消费者的信心。  

 

(ii) 打击不良经营手法  

 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，主要是透过有关部门

的严厉执法和消委会的点名批评取得成果。

首先，藉着一连串执法行动，警方和香港海

关不断打击与不良经营手法有关的罪行。在

消委会的报告发表后，警方曾到尖沙咀的影

音店展开俗称「放蛇」行动，并拘捕和落案

检控有关人士。海关方面，在二零零一年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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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虚假商品说明的捡控有 25 宗。  

 

此外，消委会亦一直监察各类商店的经营手

法，有需要会点名批评个别经营者不当的行

为。这不但可协助消费者提防受骗，对经营

者亦有一定的阻吓作用。  

 

(iii) 加强消费者教育  

 我们深信帮助消费者行使其权利和作出选

择，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方法。因此，

在跟进不良经营手法的问题时，我们特别与

有关机构，如消委会和香港旅游发展局，商

讨加强在消费者教育方面的工作。我们支持

消委会透过举办讲座等活动，向特定的对

象，尤其是较易成为不当经营手法的受害

者，如长者和新到港人士，灌输消费权益的

知识。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，消委会共举

办了 180 多项教育活动，当中约 40 项是特

别为长者和新到港人士而设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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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旅游发展局亦有在消费者教育方面作

出配合，例如为访港旅客编印购物指南和消

费权益单张。自今年起，该局更有派员在入

境地点和其他游客谘询中心主动向旅客派

发有关的资料。  

 

(三 ) 除了上述行动外，我们亦有积极跟进消委会报告

内有关修订法例的建议，并与律政署、警方、海

关等部门研究这些建议。考虑的因素包括有关的

建议是否有需要；能否有效遏止不良的经营手

法；又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，因而影响社会整体

的利益。  

 

(i) 建议是否有需要  

 我们留意到部分的建议所针对的行为，其实

在现行法例已有适当的处理，因此未必有需

要在现阶段考虑进一步立法。例如报告建议

修订〈不合情理合约条例〉，指明法庭在决

定合约是否不合情理时可考虑推销者有否

误导消费者或采用「饵诱手法」。事实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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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条例现时已有类似条文：第 6(1)(d)条列明

法庭可考虑卖方「有否对消费者施加不当的

影响或压力，或运用任何不公平的手法」。

近期小额钱债审裁处审理一宗 “时光共享 ”

个案时，便引用了该条条列。又例如报告建

议把在推销期间「使用武力」列入为〈简易

程序治罪条例〉中的罪行之一。其实在现时

的法例下，若「不良营商手法」涉及伤人、

恐吓、行骗等，已属刑事罪行，警方会依法

处理。过往亦有使用不良手法的经营者被落

案起诉；有两宗在本月审讯的案件，皆是与

涉及欺骗的消费者交易有关。  

 

(ii) 建议是否有效  

 其他的一些建议，我们对于它们是否有效，

仍有所保留。报告建议把某些行为纳入〈简

易程序治罪条例〉之下，认为这做法比警方

根据现行的法例去执法会更为有效。事实

上，刑事罪行和〈简易程序治罪条例〉内所

列罪行的举证要求同样严格，按建议修改法

例不见得能更有效遏止不良经营手法。执法

部门当会继续执法及检讨其行动，务求能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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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打击消委会报告所关注的罪行。  

 

(iii) 建议会否带来负面影响  

 此外，我们亦关注到过度规管对营商环境可

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举例说，报告建议〈商

品说明条例〉中「虚假说明」的定义应扩阔

到包括有关服务的误导说明。然而，有关服

务质素的描述，例如「舒适」、「快捷」等，

往往包含主观评价。在法例加上含糊的条

文，不但难以为执法者提供客观明确的执法

基础，而且会令经营者无所适从，甚或扼杀

广告宣传的创意。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，这

些因素更要小心考虑。  

  

综合上述的考虑，我们认为针对不良经营手法，目前

最需要和应该做的，是正面而有效的工作，也就是加

强消费者教育和鼓励业界改善服务质素。我们会继续

与消委会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。 

 

谢谢，主席女士。  

 

经济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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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  


